
觀塘官立小學(秀明道) 

2009-2010 年度           家長教師會通告第(8)號 

 

各位家長: 

有關「親子旅行」事宜 

 為了促進學校與各位家長的聯繫，增進你們與子女的溝通和親子關係，本會特舉

辦親子旅行，並委託「逸進旅遊有限公司」籌辦是次活動，歡迎家長及親屬參加，詳情

如下： 

 

一. 日期    ：２０１０年２月２８日(星期日) 

二. 目的地  ：屏山文物徑及遊覽屏山文物展覽館．恆香餅廠．錦田鄉村俱樂部(附件) 

三. 集合時間：８：４５a.m. 

四. 集合地點：學校操場 

五. 解散時間：約 ５：００p.m. 

六. 參加者  ：全校學生、家長及親屬 

七. 交通    ：豪華旅遊車接送往返 

八. 費用    ：(1) 本校學生 － ＄１００/位 

  (2) 家長及親屬 － ＄１２０/位 (大小同價) 

  (3) 2歲以下小童不佔用餐坐位 － ＄４０/位 

  ＊團費已包括平安保險、導遊及司機服務費 

九. 報名及繳費日期： 1月11日(星期一)及1月12日(星期二)，請將參加回條及費用給

予首名就讀本校之子女交回學校（不設找續） 

十. 午膳    ：錦田鄉村俱樂部享用自助燒烤２小時 

  
注意事項: 

1. 參加與否，請家長一律將回條交回學校； 

2. 參加學生須與家長同行，報名費用由首名就讀本校之子女交回班主任； 

3. 如報名參加的人數超過旅行社的限額，將以抽籤形式決定，名額有限，報名從速； 

4. 參加者須自行看管攜帶出席的小孩，以策安全； 

5. 參加者須聽從大會指示，不可擅自離隊； 

6. 請穿著合適的旅行服裝及帶備晴雨用具； 

7. 請準時出席，逾時不候； 

8. 部份活動須自費，並請家長陪同下進行； 

9. 參加者如中途退出，所有費用恕不發還； 

10. 已包導遊及司機服務費，十萬元平安旅遊保險費。  

 (16歲以下及65以上歲賠償減半及85歲以上平安旅遊保險費不受保)  

 

＊２０１０年３月１日(星期一)補假，全體師生放假一天 

如有任何疑問，請致電2709 2220向林貫兒副校長查詢。 

 

校長  謝麗華 

家長教師會主席 鄧任慧美 

二零一零年一月八日 



   

謝校長、鄧太: 

回條 

 

本人領悉2009-2010 家長教師會第(8)號通告有關「親子旅行」事宜。 

*□  本人參加親子旅行 (請填寫下列報名表及收據資料，並於*□1月11日(星期一)

／*□ 1月12日(星期二)，由首名就讀本校之子女繳交) 

*□ 本人將不會參加親子旅行 

 

請在適當□內加上「 」 

（  ）班 學生姓名：___________( ) 

家長姓名(正楷)：_______________ 

家長簽署：_______________ 

聯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 

二零一零年一月  日 

 

報名表 

參加者姓名 性別 班別 與學生關係 金額 

1.         (學生姓名)   本校學生 ＄１００ 

2.    ＄１００ 

3.    ＄１００ 

4.    ＄１００ 

合共(  )位成人及學生，(  )位2歲以下小童 總金額： ＄１００ 

請用現金或支票付款，現金須用信封包好密封，並在信封面寫上學生姓名，班

別及學號；如以支票付款，請劃線抬頭寫上「觀塘官立小學(秀明道)家長教師會」，

背面寫上學生姓名，班別及家長聯絡電話。 

 
**家長請填寫以下收據及存根之*家長姓名、*學生姓名、*班級 

收據編號：______ 

觀塘官立小學(秀明道)家長教師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-2010 年度「親子旅行」費用收據 

     *家長姓名：______________  

     *學生姓名：______________(就讀本校之首名子女) 

     *班級：______ 

     茲收到 2009-2010 年度「親子旅行」費用   合共：$________ 

     日期：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經手收款人：_________ 

 

收據存根          

收據編號：______(由本會填寫) 

 

*家長姓名：_____________ 

*學生姓名：_____________ 

(就讀本校之首名子女) 

*班級：_____ 

項目：2009-2010 年度「親子旅

行」費用    

合共: $__________ 

日期：___________ 


